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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校為鼓勵專任教師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藉以提升學術水準與促進國際學術交流，特

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專任教師，以本校教師名義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並發表論文，未獲得會議主辦單位、

教育部、國科會或其他單位補助者，得於出席會議後二週內依本辦法向學校申請補助。 

第 三 條 申請補助者應檢附申請表及下列資料： 

一、未獲國科會或其他單位核准補助證明(已接受申請書而未獲核准公函)。 

二、系、所初審紀錄。 

三、國際性學術會議主辦單位之邀請函或論文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文件。 

四、會議日程及地點。 

五、包含申請人姓名、學校之會議議程、論文集封面、目錄及發表著作影本。 

六、最近五年內之研究成果目錄。 

七、其他有助於審查文件。 

第 四 條 教師申請補助，經系、所初審送經院簽註意見後，交由人力資源處送請教務長召集各學

院院長及共同教育委員會召集人會議複審。 

第 五 條 經審查核准之補助案，按下列標準發給，分為： 

一、國內部份：比照本校出差費規定辦理，並補助註冊費(按來函規定之全額補助)。 

二、國外部份：補助經費分為全額補助及部份補助二種，其項目如下： 

(一)往返交通費用(機票、船票及火車票等)：由國內至會議地點最直接航程之交通費

由受補助人於出國前自行墊款購買，機票以搭乘本國籍之班機為限。但因故無

法搭乘本國籍班機者，應填具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 

(二)生活費用：依國科會補助標準按實際開會日數計算。 

(三)註冊費用：按來函規定之金額補助。 

(四)手續費用：包括護照費、簽證費及機場服務費。 

本校以上各項補助費用，由受補助人於出國時先行墊付，俟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附單

據，依規定之請款程序向財務處辦理結報手續，若遇跨會計年度，應於會議結束後一週

內核銷完畢。 

第 六 條 本校審查各申請案，其核准原則如下： 

一、以申請人擬發表之論文及研究成果為主要之評審標準。 

二、參加國際會議之學術地位及重要性。 

三、同一申請人在同一學年度以申請補助參加一次會議為原則。 

四、論文為合著者，以補助一人為限。 

第 七 條 本校得視預算及申請人教學、研究及服務之成效，核予全額補助或部份補助。 

第 八 條 擔任國際重要學術學會理監事或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編輯委員等特殊職務，必須出席相關

會議，而不發表論文者，亦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補助；並得不受申請人在同一學年度內



 

 

以申請補助參加一次會議之限制。 

第 九 條 受補助人應於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填報國際性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壹式貳份分由所屬學

院及圖書館存查之。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